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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七届会议  第五十七年

暂定项目表
*
 项目 48   

以色列对伊拉克核设施的武装侵略及其对已确立的 

关于和平利用核能、不扩散核武器及国际和平与 

安全的国际制度的严重后果 

  

 

  2002年 6月 6日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随函附上伊拉克共和国外交部长纳吉·萨布里先生于

2002年 6月 6日即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伊拉克和平用途的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二

十一周年之际发出的信（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和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

题为“以色列对伊拉克核设施的武装侵略及其对已确立的关于和平利用核能、不

扩散核武器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制度的严重后果”的项目 48 的文件分发为

荷。 

 

 

 

常驻代表 

大使 

穆罕默德·杜里（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 

 
*
 A/57/50/R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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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6月 6日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阿拉伯文〕 

  2002年 6月 6日伊拉克外交部长给秘书长的信 

 现在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伊拉克和平用途的核设施进行武装军事侵略二十

一周年。1981 年 6月 7日 18时 37分，以色列战机空袭了巴格达市，目标是伊拉

克的核设施。这次犹太复国主义侵略在国际关系中创造了危险的先例，因为其目

标是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全面保障监督的和平用途的核设施。这

是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对独立国家使用武力的一个例子。 

 鉴于这次野蛮侵略在法律、政治、环境等方面产生了直接影响，并影响到未

来，各国际组织就此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和建议。各国际组织作出的最重要的反应

如下。 

1. 原子能机构理事会 1981 年 6月 12日的决议和原子能机构大会 1981 年 9月

26日第 GC（XXV）/RES/381 号决议强烈谴责以色列，决定暂停其作为原子能机构

成员的权利和特权，根据原子能机构技术援助方案向伊拉克提供协助，并请安全

理事会随时审查这个问题。 

2. 安全理事会第 487（1981）号决议： 

 谴责以色列的军事攻击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行为的准则； 

 深为关切以色列 1981 年 6月 7日对伊拉克核设施有预谋的空袭对国际

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危险； 

 要求以色列将来不再采取任何这种行为； 

 认为以色列的袭击对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基础的整个国际原子

能机构保障制度构成了严重威胁； 

 确认伊拉克和所有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拥有不可剥夺的主权

权利，有权按照其当前和今后的需要，在符合国际公认的防止核武器扩散的

目标的条件下，为和平目的而设立技术发展和核发展方案以发展其经济和工

业； 

 要求以色列将其核设备置于原子能机构的保障下； 

 认为伊拉克对于所遭受的破坏有权得到适当补偿，对此破坏，以色列已

经承认是它造成的。 

3. 大会在题为“以色列对伊拉克核设施的武装侵略及其对已确立的关于和平利

用核能、不扩散核武器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制度的严重后果”的项目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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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伊拉克和平用途的核设施进行武装侵略问题通过了五项决议，

即第 36/27、37/18、38/9、39/14和 40/6号决议。大会在这些决议中： 

 强烈谴责以色列蓄谋已久和史无前例的侵略行为，这一行为违反了《联

合国宪章》和国际行为准则，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谴责以色列拒绝遵行安全理事会第 487（1981）号决议； 

 强烈谴责以色列在该地区侵略行为的升级； 

 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紧急有效措施，确保以色列不再拖延地遵行第 487

（1981）号决议的规定，并制止以色列再对核设施进行攻击； 

 深为关切地注意到以色列拒不遵守安全理事会、大会和原子能机构的有

关决议； 

 要求各国和国际组织停止在核领域与以色列合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协

助，停止向以色列提供使其能够侵略他国的各类武器和有关装备； 

 关切地注意到，尽管国际社会反复呼吁，但以色列仍拒绝加入《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要求以色列立即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487（1981）号决议将其核

设施置于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之下； 

 认为以色列的侵略行为是破坏并否认国家拥有不可剥夺的主权权利，可

以取得科学和技术进步以求得经济和社会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个人

尊严，也是破坏并否认不可剥夺的人权和国家发展的主权权利；并肯定所有

国家按照国际公认的不扩散目标，享有发展其和平利用技术方案和核方案的

不可剥夺权利； 

 呼吁安全理事会采取有效的强制行动，以便制止以色列通过其侵略行动

和继续奉行扩张、占领和吞并政策而进一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表示深信以色列攻击伊拉克和其他国家核设施的威胁继续危害该地区

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并警告它停止对核设施的武装攻击； 

 确认以色列对其侵略伊拉克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设施负有国际责任； 

 严重关注以色列滥用美利坚合众国供应的飞机和武器对阿拉伯国家进

行侵略行动； 

 对于关于以色列取得和发展核武器活动的情报和证据日益增加，深感震

惊。 

 除国际组织通过的决议外，世界上许多国家也发表声明，谴责犹太复国主义

者对伊拉克用于和平目的并置于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之下的核设施进行军事侵

略，认为这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构成了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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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例，呼吁保护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设施，并呼吁不要重复此类攻击以及阻止侵略

者。 

 尽管这些表达国际社会意愿的决议通过已 21 年，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并未

迫使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执行这些为它所拒的任何一个决议。 犹太复国主义实体

仍继续拒绝加入《不扩散条约》，拆除其核武库，将其核设施置于原子能机构全

面保障制度之下。它继续紧急发展其核武库、各种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

运载工具。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正在对阿拉伯民族实行侵略和扩张政策，维持其对

阿拉伯领土的占领，继续使用野蛮的恐怖主义和血腥暴力对付巴勒斯坦人民。应

该指出，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这一立场背离且违反了国际法准则、《联合国宪章》

及国际惯例和公约，但得到安全理事会一个常任理事国美国的支持和纵容，而安

理会正是《联合国宪章》授权其执行联合国决议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明确责

任的机构。 

 在伊拉克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设施遭受犹太复国主义侵略 21 周年之际，我们

提请大家注意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拥有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对区域和

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固有危险。我们呼吁执行安全理事会、联合国大会和原子

能机构有关决议，特别是要求以色列将其核设施置于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下的

安全理事会第 487(1981)号决议，以及呼吁建立中东“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

的安全理事会第 687(1991)号决议的第 14段。 

 安全理事会实行双重标准，未能执行有关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决议，这鼓励

后者聚集了大量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对巴勒斯坦人民采取侵略的恐怖政策，对

包括伊拉克在内的阿拉伯国家发起攻击。而与此同时，安全理事会却呼吁其他国

家放弃确保其国家安全的防御性常规武器。 

           外交部长 

           纳吉·萨布里(签名) 

 

 


